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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6月30日

（2017）浙0503民初66号
王声建：本院受理原告潘卫星与被告王声建加

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初
66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
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42号

冯学文、黄艳芝：本院受理原告沈彩娥与被告冯学
文、黄艳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503民初542号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971号

罗卫兴、沈艳兴：本院受理原告候玉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9月28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679号

吴新根:本院对沈连芳诉吴新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民
初6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法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664号

钮国民:本院受理原告沈学强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503
民初66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142号

汤剑星：本院受理原告邬强威与被告汤剑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142号民事裁定书。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20号

盛俊闳：本院受理原告舒澍与被告盛俊闳、顾国
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523 民初 220 号民事裁定
书。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540号

夏鸥：本院受理原告郑明胜与被告夏鸥、凌森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540号民事裁定书。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705号

于崇荣：本院受理原告丁本乔与被告于崇荣、张星
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523民初705号民事判决书。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136号

吕丹、金华市安驰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吕丹、金华市安驰贸易有限
公司垫付款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702民初51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2320号

魏兴兴：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经济开发区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期限为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送
达之日起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点5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9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初1296号

金美丽、李永锡：本院受理原告胡秋银诉被告金
美丽、李永锡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02 民初 129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8113号

蔡全起：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星宇烫金材料商
行诉被告蔡全起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材料，原告义乌市星宇烫金材料商行诉请：被
告支付货款人民币11000元并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
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李永群担任审判长，
与人民陪审员黄允荣、黄杭生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
年9月1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新华社 罗沙 李寒芳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20年来，在“一国两制”方
针指引下，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部门先后签署
了五项民商事领域司法协助安排，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国区际
司法合作制度体系，内地与香港特区司法协助工作稳步推进。
近日，记者就内地香港司法协助相关问题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
常务副院长沈德咏。

沈德咏表示，香港回归以来，随着两地的交流合作日益拓
宽深化，两地互涉法律和司法问题数量日渐增多。但两地之间
法律制度、司法制度存在较大差异。许多案件中，当事人要维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需要同时在两地分别进行重复诉讼，费时
费力费钱，严重影响诉讼当事人之正常工作生活。在此种情形
下，采取适当举措，建立有效解决纠纷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不仅必要，而且紧迫。

“内地与香港特区的司法协助安排，在寻求两地法律制度
等客观实际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以基本法为依据，既不囿于
本地已有法律制度的束缚，也不简单照搬国际公约和惯例，为
落实‘一国两制’方针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为促进两地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沈德咏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两地司法协助安排商签工作及两地法院落实安排势头良
好、步伐稳健、成果丰硕，为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建设
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提供了有力支持和有效
保障，也为全面深化两地全方位合作注入了新的强劲动力。

沈德咏为记者回顾了香港回归以来内地与香港特区司法
协助工作的发展进程。他说，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与香
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
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为方便当事人诉讼打开了法律
保障之门。1999年6月，两地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
政区法院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对于保证商务交易公平
打下了较好法律基础。2006年7月，双方签署了《关于内地与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
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使两地相互认可和执行相关民商事判决
的程序趋于统一。

“越是造福广大民众的大事，越需要凝聚共识。”沈德咏说，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会谈纪要，提
出了全面构建两地民商事司法协助机制的共同愿景，确定了
2016年底前签署相互委托取证安排、2017年6月底前签署相互
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案件判决安排等“三步走”目标。

沈德咏认为，这体现了两地司法合作在坚持“一国两制”方
针下的灵活性、开创性，为打破两地司法协助安排商签工作长
期停顿的僵局、实现全面加强两地司法协助工作的历史性转折
开创了新局面。

2016年12月，双方成功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这是落实会谈
纪要的首项成果。亦是两地司法协助安排商签工作停滞十年
后的重大突破。”沈德咏表示，这开启了两地司法协助工作的新
篇章，为最终实现“三步走”总体目标开了个好头，具有里程碑
意义。

“就在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之际，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内
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
判决的安排》，对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范
围、当事人申请的程序及救济途径、法院的审查程序及处理结
果、不予认可和执行的情形等作出了具体规定。”沈德咏表示，
这有效实现了两地法律制度的对接，对于依法妥善处理两地互
涉婚姻关系，预防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等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内地与香港特区办理司法协助案件的情况，沈德咏表
示，20年来，两地法院依据相关安排和两地法律，办理司法协助
案件2万余件。并建立完善了办理司法协助案件的长效机制，
实现了人民法院涉港司法协助工作的归口管理，加强指导和培

训，推动涉港司法协助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全国首个涵盖四
级人民法院的区际司法协助案件管理平台系统于2016年1月
1日正式上线运行。

沈德咏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两地的经
贸往来会更加紧密、人员交流会愈发频繁，必然对两地司法协
助提出更多需求和更高标准。两地将继续全面准确理解和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开阔的思路，不
断扩大合作共识，继续拓展两地司法协助的广度和深度，提升
相互协助水平和效果。

他说，下一步，两地将按照相关会议纪要确定的时间表
和路线图，积极有效地开展相互认可和执行非当事人协议管

辖民商事案件判决安排的磋商工作。同时将采取有效举措，
尽快填补刑事司法协助安排的空白，早日实现两地司法协助
安排全覆盖，为香港建设亚太国际法律及争端解决中心提供
有力支持，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法律服务和有
效保障，为两地经济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
力的司法保障。

“虽然两地的社会制度、法律制度有别，但是两地法律界
同仁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共促祖国繁荣发展、增进两地民
众福祉的初心始终一致。只要两地法律界同仁凝心聚力、相
向而行，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也没有实现不了的理想。”
沈德咏说。

最高人民法院：

构建中国特色区际司法协助机制
不断增进内地香港广大民众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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